
 

成果報告 

一、 於活動結束後7日內在社群平台(Facebook or Instagram)發布活動貼文。 

1. 發文內容須包含以下資訊: 

✓ 社團名稱 

✓ 活動名稱 

✓ 活動日期 

✓ 活動地點 

✓ 活動辦理情形 

✓ 活動照片（2~4張照片） 

2. 發文方式 

✓ Facebook Tag @臺大國際事務處-國際學生與學者服務股 NTUOIA ISSS 

✓ Instagram Tag @ntu.oia.isss 

 

二、貼文文字及照片檔案，提交至 cmh1129@ntu.edu.tw 

mailto:cmh1129@ntu.edu.tw

